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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 函
地址：333222桃園市龜山區宏德新村180
號
承辦人：顏佳珍
電話：03-3206361#8333
電子信箱：jane6313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敦品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7日
發文字號：法矯署教決字第112018867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A11040000F_11201886790A0C_ATTCH1.pdf、

A11040000F_11201886790A0C_ATTCH2.pdf、
A11040000F_11201886790A0C_ATTCH3.odt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連江縣政府辦理「113

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職教師閩東語文教學培訓計畫」

案，請貴校依本土語文開課需求鼓勵及薦派教師參加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11月3日臺教國署國字第

1120154261A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。

正本：敦品中學、誠正中學、勵志中學、明陽中學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敦品中學 1121107

11200124040



法務部矯正署 1121103

112018867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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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教國署國字第1120154261號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113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職教師閩東語文研習課程計畫 

薦派名單 

序

號 

縣市 

國立學校 
學校名稱 

教授

學等 
教師姓名 身分證號 合格教師證號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閩東語程度 

 

範

例 

國立○○○

中學 

附設國中

部 
國中 ○○○ ----------    

■精通 

□普通 

□略懂（可口語溝通） 

 

範

例 
桃園市 

○○ 市 ○○

區 ○○○國

中 

國小 ○○○ ----------    

□精通 

□普通 

■略懂（可口語溝通） 

 

         

□精通 

□普通 

□略懂（可口語溝通） 

 

承辦人員 業務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

  

 

備註：本表請核章後，請於112年12月7日（星期四）前，將彩色掃描 PDF及可編輯檔案以電子郵件傳送 cydy80407@mail.ncyu.edu.tw，並函送

連江縣政府，免副知本署。 

 


